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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辦理兼任教師再聘作業注意事項及填表說明 

一、自107年度起兼任教師員額改以預算方式核給各學院（室），並得於年度預

算內聘任兼任教師，爰114學年度系（所）兼任教師再聘請依本校113年12月

25日政人字第1130044017及1130044017A號函於學院（室）年度預算之額度

內辦理，並應提經系（所）教評會審議。又名冊內以年度預算再聘之兼任教

師，於系（所）主管簽章後請由學院續填具「擬再聘兼任教師鐘點費及保費

支用概算表」併同所屬系（所）擬再聘兼任教師名冊送人事室憑辦。 

二、復依本校核給兼任教師預算規定第3點第2項規定，以自有財源聘任之兼任教

師人數，若超過106學年度第1學期人數時，仍應報請校方同意。是以，如各

學期超過上開106學年度第1學期人數時，請另案簽請校長同意後始得辦理。 

三、其餘應注意事項如下: 

（一）兼任教師年滿75歲者以不再聘為原則（按:於學期中屆滿75歲者，聘期

以至當學期結束為原則），次學期起如擬再聘，應敘明理由，經系（所、

學程、室、中心）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，方得聘任。 

（二）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數如下：（註：凡在本校之兼課時數，含擴大輔系、

在職專班、其他系所學程等，均應計入每週授課時數內。） 

1.未具公教人員身分者：每週授課時數以6小時為限，超授之時數視

同義務教學。 

2.具公教人員身分者: 每週授課時數以4小時為限。 

3.本校退休教師及研究人員未具公教人員身分者：每週授課時數以4

小時為限，如有必要至多以6小時為限。 

4.本校研究人員兼課，依99年9月10日「本校研究人員兼課時數會議」

決議簽奉核定，自100學年度起： 

（1）研究人員校內兼課，如屬支援教學之義務課程（不支鐘點

費），每學期最多以 2門為限，並納入績效評量參考。 

（2）研究人員亦得選擇以校內兼課方式支領兼課鐘點費，惟其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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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時數應與校外兼課合併計算，且合計不得超過 4小時（不

分學制內、外）。但不得納入績效評量之參考。  

（三）專、兼任教師離退滿 3年以上者，應依新聘程序辦理。 

（四）兼任教師僅於第 2 學期開課者，亦請一併辦理其再聘案。通識教育課

程兼任教師再聘案，請代聘系所加會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。 

（五）依簡化流程聘任之兼任教師，再聘時仍應經三級教評會審議。 

（六）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以 1 年 1 聘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延長。另依校教評

會 95 年 7 月 12 日第 241 次會議決議，本校博士生兼任講師再聘，應

檢附本校教學問卷成果提系所教評會審議。 

（七）本校專任教師（不含研究人員）在本校其他系所開課者，不必列入兼

任教師辦理；新聘兼任教師案（含退休擬改聘為兼任教師），請另案辦

理。 

（八）兼任教師再聘應依再聘程序辦理，不得有未經再聘即逕予開課之情事。 

（九）兼任教師如於聘期開始前因故不應聘時，聘任單位應於每年 7 月 25

日前及 1月 25日前以書面通知人事室。於學期授課期間，如因故須中

途停止授課，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應於二週前檢附書面資料送達聘

任單位，經系(所、學程、室、中心)、院、校同意後，始得為之。聘

任後如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，經教務處通知聘任單位後，由

聘任單位敘明理由，於一週內以書面通知兼任教師及人事室。 

（十）聘任單位或兼任教師如逾前開之通知日期，相關社會保險雇主負擔部

分，應由各聘任單位負責繳清；個人負擔部分則由兼任教師自行繳清。 

（十一）外籍教師需先辦理工作許可，得先以專案專簽准方式辦理，惟仍須

經系（所）敎評會審議通過。 

 

※擬再聘名冊填表說明  

一、「聘期」欄：請依擬聘期限，勾選一學期（上或下）或一學年。 

二、「每週上課總時數」欄：請依上、下學期確實填寫。僅在下學期開課者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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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聘案亦請一併辦理。 

三、「是否再聘」欄：請務必填寫，擬再聘者請填「是」，如不擬再聘者請填「否」。 

四、「是否具本職」欄： 

（一）依專科以上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以，所稱具本職者，指

兼任教師具下列身分之一： 

1.軍人保險身分者。 

2.公教人員保險身分者。 

3.農民健康保險身分者。 

4.勞工保險身分之下列全部時間工作者： 

（1）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。 

（2）非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 

①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全部時間受雇者。 

②雇主或自營業主。 

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。 

5.已依相關退休(職、伍)法規，支(兼)領退休(職、伍)給與者。 

（二）兼任教師如具前開本職者，請填「是」，並以1人1表方式填具本校「擬

聘兼任教師個人資料表」。 

五、「本職是否具公教身分」欄:本職為公教身分（含私立學校）之教師，請填

「是」。 

六、「鐘點費經費來源」欄：請於「年度預算」及「自有財源」擇一勾選。 

七、「備註」欄： 

（一）如為函聘、校內外合聘、研究人員兼通識、擴大輔系之教師，請一併

註明。 

（二）欄內所列「75歲以上」係計算至114年7月31日為止;另「屆滿75歲」係

表示該教師將於114學年度第1學期屆滿75歲，爰依前開作業注意事項

第3點第1項規定，應以再聘1學期為原則，至第2學期如擬再聘，應敘

明理由，經系（所、學程、室、中心）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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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，方得聘任。 

 

※擬再聘兼任教師鐘點費及保費支用概算表填表說明  

一、「預估所需費用」欄： 

（一）預估費用可至「校務資訊系統」→「行政資訊系統」→「助理人員相

關作業」→「兼任教師及助理雇主負擔試算系統」試算及查詢。 

（二）請依會計年度分別填列，茲以114學年度舉例說明如下: 

1.聘期為114學年度第1學期者: 

（1）114年8月至114年12月預估鐘點費及保費，請填列於114年度

欄位。 

（2）115年1月份預估鐘點費及保費，請填列於115年度欄位。 

2.聘期為114學年度第2學期者:預估鐘點費及保費，請均填列於115年

度欄位。 

3.聘期為114全學年度者: 

（1）114年8月至114年12月預估鐘點費及保費，請填列於114年度

欄位。 

（2）115年1月至115年7月預估鐘點費及保費，請填列於115年度欄

位。 

二、「年度已支用金額（含預估數）」欄：如係辦理114學年度再聘作業，請填

列114年1月至7月已支用之鐘點費及保費(如有尚未造冊核發及扣繳之鐘點

費及保費，亦請以預估值填列)，已支用金額可至「單位管理系統」→「兼

任教師鐘點費查詢」查詢。 

 


